关于印发2023年传染病防治及
监督检查方案的通知

各医疗机构，卫健综合执法大队：
为认真贯彻落实《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大传染病防治执法检查力度，依法纠正、查处违反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依法做好传染病防治及医院感染监督工作，切实履行传染病防治监督职责，严格落实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促进传染病防治及医院感染工作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二、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艾滋病防治条例》、《医院感染管理办法》、《消毒管理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三、检查对象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市疾控中心。
四、检查内容
(一)医疗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医疗废物处置、艾滋病防治、消毒剂使用等情况。
(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传染病疫情监测、疫情信息报告管理、疫情调查处理、医疗废物处置等情况。
五、时间安排
第一阶段(1月--2月)为动员部署阶段。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第二阶段(3月—9月)为组织实施阶段。卫健综合执法大队按照本方案开展监督检查。
第三阶段(10月)为总结阶段。监督检查工作结束后，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要将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并于11月15日前将工作总结书面上报市卫生健康局政策法规与综合监督科。
六、工作要求
(一)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传染病防治及医院感染监督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加强配合，突出重点，严格按本方案的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和监督检查。
(二)切实加大执法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严肃查处。
(三)在现场监督检查中，认真填写各种表格，并及时按要求上报。
(四)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及时曝光大案要案、典型案例，及时编发工作简报和新闻宣传稿件，通报执法检查取得的成果，切实把传染病防治执法检查抓细、抓实、抓出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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